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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修正「外國人來臺申請創業家簽證資格審查處理要點」第

3點、第4點、第6點及第5點附表，並自即日生效。

說明：檢附修正「外國人來臺申請創業家簽證資格審查處理要點

」第3點、第4點、第6點及第5點附表規定及發布令影本各

1份。

正本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

副本：內政部、外交部、文化部、教育部、行政院大陸委員會、國家發展委員會、金融

監督管理委員會、科技部、經濟部智慧財產局、經濟部工業局、經濟部商業司、

經濟部中小企業處、經濟部技術處、經濟部法規委員會、全國各縣市政府﹝均含

附件﹞ 2017-04-26
08:46:58


